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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院
的
功
能
是
為
民
眾
治
療
疾
病
，
醫
學
中
心

︵
大
學
醫
院
︶
除
了
治
療
疾
病
外
，
還
有
教
學
與
醫
學

研
究
的
任
務
。
我
擔
任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院
長
六
年
，
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四
月
退
休
的
時
候
，
自
認
對
以
上
三

項
任
務
，
都
有
長
足
的
推
進
與
發
展
。
可
是
各
媒
體
均

大
事
報
導
我
最
大
的
成
就
：
﹁
使
公
立
醫
院
轉
虧
為

盈
﹂
。
事
隔
十
五
年
，
謹
就
回
憶
，
敘
述
一
些
管
理
財

務
措
施
。

動
機
是
在
我
接
任
不
久
，
會
計
主
任
向
我
報
告
，

台
北
榮
總
自
兩
年
前
實
施
，
非
營
利
性
循
環
基
金
制

度
，
政
府
不
求
醫
院
賺
錢
，
但
要
自
負
盈
虧
。
台
北

榮
總
的
循
環
基
金
是
卅
二
億
，
兩
年
來
已
虧
損
了
四
億

餘
元
。
如
此
下
去
，
再
有
六
年
當
基
金
虧
損
達
百
分
之

五
十
以
上
時
，
這
個
基
金
就
面
臨
倒
閉
的
可
能
。
聽
後

深
感
醫
院
財
務
之
嚴
重
。

在
無
法
調
張
各
項
收
費
價
目
下
，
只
有
推
行
成

本
會
計
，
依
組
織
建
制
及
各
單
位
作
業
狀
況
，
劃
分
為

醫
務
、
作
業
支
援
、
行
政
管
理
、
教
學
訓
練
、
研
究
及

醫
療
支
援
等
六
類
成
本
中
心
。
其
中
醫
務
成
本
中
心
為

收
益
中
心
，
其
餘
五
類
均
為
非
收
益
中
心
。
由
普
通
會

計
系
統
歸
納
各
成
本
中
心
直
接
成
本
，
然
後
將
公
用
性

費
用
與
支
援
單
位
成
本
，
按
一
定
分
攤
原
則
，
分
配
由

受
益
單
位
承
受
與
負
擔
，
每
月
編
發
各
單
位
成
本
會
計

月
報
。
收
益
中
心
依
作
業
盈
虧
，
編
列
盈
餘
與
虧
損
兩

類
單
位
的
排
行
榜
。
各
單
位
每
月
就
報
表
顯
示
的
資
料

自
行
檢
討
改
進
作
業
。
非
收
益
中
心
成
本
透
過
分
攤
作

業
，
由
各
受
益
單
位
負
擔
。
由
此
促
使
作
業
單
位
控
制

羅
光
瑞

轉
虧
為
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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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本
與
加
強
服
務
，
提
升
工
作
效
率
，
滿
足
病
患
需

求
。
預
算
執
行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止
，
累
計
收
入
增

加
百
分
之
九
點
二
，
支
出
增
加
百
分
之
二
點
九
八
。
有

如
此
良
好
的
成
本
控
制
，
才
能
在
眾
多
的
挑
戰
與
衝
擊

下
，
創
造
穩
定
的
業
績
。
以
上
簡
述
各
單
位
改
進
措

施
：

一
、
人
事
費
用
：

台
北
榮
總
醫
療
作
業
日
益
擴
展
，
人
員
組
織
龐

大
，
人
事
管
理
則
為
控
制
職
缺
，
因
事
擇
人
。
全
院
編

制
員
額
六
四
一
七
人
，
其
中
職
員
五
五○

二
人
，
技
工

工
友
九
一
五
人
。
為
充
分
發
揮
行
政
效
能
，
嚴
格
將
行

政
人
員
控
制
在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八
以
內
。

醫
師
、
護
理
及
技
術
人
力
，
則
按
照
醫
院
評
鑑
標

竿
以
實
際
病
床
配
置
。
另
按
門
診
人
數
及
成
本
狀
況
等

資
料
，
作
為
增
減
之
依
據
，
以
達
到
最
大
醫
療
照
顧
之

目
的
。工

級
人
力
方
面
。
成
立
工
級
人
力
評
估
小
組
，
依

實
際
需
要
用
人
。
部
分
可
委
托
外
包
之
勞
務
工
作
，
予

以
外
包
，
減
少
人
力
需
求
及
管
理
費
用
。

為
使
以
上
各
項
人
事
管
理
制
度
落
實
生
根
，
分

別
成
立
職
員
及
工
級
人
事
甄
審
委
員
會
，
嚴
格
審
查
人

員
新
進
及
遇
缺
晉
升
等
事
項
。
以
增
加
業
績
及
效
能
為

目
標
，
在
公
開
、
公
平
、
公
正
之
原
則
下
，
激
勵
員
工

對
醫
院
之
向
心
力
。
任
內
六
年
平
均
每
年
節
約
預
算
員

額
九
百
員
上
下
，
估
計
每
年
人
事
費
用
節
餘
五
億
元
以

上
。

二
、 

醫
療
儀
器
採
購 

（
市
場
調
查
與
投
資
報
酬
）
：

醫
療
儀
器
的
採
購
，
為
醫
院
經
營
重
要
投
資
的
一

環
，
尤
其
精
密
儀
器
，
價
格
昂
貴
，
更
需
要
妥
善
評
估

其
成
本
效
益
，
才
能
採
購
充
分
利
用
，
回
收
成
本
，
獲

取
合
理
的
利
益
。
為
維
持
醫
學
中
心
的
水
準
，
改
善
營

運
，
避
免
虧
損
，
對
精
密
儀
器
的
選
用
，
多
重
評
估
其

效
益
，
以
節
約
成
本
，
其
經
過
流
程
：
︵
１
︶
各
醫
療

單
位
依
業
務
需
要
提
出
申
請
，
詳
實
評
估
。
︵
２
︶
儀

器
設
備
採
購
審
核
小
組
初
審
︵
由
工
程
單
位
組
成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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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３
︶
會
計
部
門
計
算
成
本
。
︵
４
︶
醫
療
部
科
單
位

主
管
組
成
儀
器
設
備
採
購
審
議
委
員
會
審
查
。
︵
５
︶

申
購
單
位
提
出
申
購
時
，
要
附
市
場
調
查
評
鑑
表
，
就

主
要
條
件
、
次
要
條
件
逐
條
填
列
評
估
，
以
確
定
那
些

廠
牌
符
合
需
要
。
︵
六
︶
三
百
萬
元
以
上
的
醫
療
儀

器
，
要
報
請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同
意
。
採
購
方
式
的
選
定

原
則
是
能
招
標
者
不
比
價
，
能
比
價
者
不
議
價
，
並
要

符
合
會
計
法
等
規
定
。
到
貨
後
，
經
試
用
、
驗
收
、
登

入
電
腦
帳
。
登
帳
後
二
個
月
，
對
新
台
幣
一
百
五
十
七

萬
元
以
上
醫
療
儀
器
設
備
，
即
予
以
追
蹤
，
評
估
效

益
。

三
、
藥
品
採
購
（
以
量
制
價
）
：

常
備
藥
品
及
醫
用
器
材
，
每
年
將
需
求
品
量
報
輔

導
會
，
與
台
中
、
高
雄
榮
總
及
各
榮
民
醫
院
統
籌
辦
理

招
標
，
期
達
以
量
制
價
。
以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為
例
，
降

價
幅
度
達
百
分
之
三
十
。

藥
品
收
撥
採
電
腦
作
業
，
由
消
耗
經
驗
中
算
出
平

均
月
耗
量
，
再
按
最
高
需
求
三
個
月
量
減
出
度
量
等
，

由
電
腦
算
出
需
要
採
購
量
，
每
月
採
購
一
次
，
降
低
庫

存
，
利
息
支
出
與
及
資
金
積
壓
，
以
利
資
金
調
度
運

用
。

新
藥
進
用
，
由
各
科
臨
床
醫
師
申
請
，
經
試
用
及

化
驗
合
格
後
，
提
交
藥
事
委
員
會
審
核
，
依
臨
床
實
際

需
要
進
用
。

四
、 

成
本
會
計
計
價
及
防
止
漏
收

費
用
：

各
項
檢
驗
，
檢
查
、
處
分
領
藥
以
及
病
房
費
用

等
，
均
只
成
本
會
計
計
價
，
經
電
腦
註
冊
登
記
收
費
，

重
視
防
止
漏
收
費
用
，
以
免
虧
損
。
今
就
門
診
及
住
院

兩
方
面
分
述
如
后
：

本
院
門
診
是
實
施
先
看
診
後
繳
費
制
度
，
病
人
看

診
完
畢
，
如
不
需
要
檢
驗
或
處
方
領
藥
，
未
依
規
定
持

單
至
收
費
櫃
台
計
價
收
費
，
自
行
離
去
導
致
掛
號
費
、

診
察
費
漏
收
。
為
防
漏
收
，
電
腦
主
動
註
記
欠
費
記

錄
，
於
下
次
來
院
時
，
計
價
人
員
即
會
據
以
催
收
。

住
院
病
人
作
病
理
切
片
或
血
液
培
養
，
數
天
後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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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完
成
，
不
能
事
先
計
價
，
致
病
人
已
離
院
而
漏
收
。

作
業
組
根
據
電
腦
日
報
表
、
月
報
表
欠
費
記
錄
，
再
以

電
話
或
函
件
催
收
。

五
、 

資
金
調
度
（
孳
息
與
靈
活
運
用
）
：

財
源
的
增
加
：
自
改
制
為
作
業
基
金
後
，
有
鑑

於
既
往
基
金
均
存
於
國
庫
沒
有
利
息
。
特
向
財
部
政
報

准
，
將
資
金
轉
存
代
理
國
庫
之
銀
行
孳
息
。
擢
升
優
秀

財
務
人
員
，
確
實
管
制
資
金
流
量
，
並
防
止
資
金
的
呆

滯
。
新
措
施
：
計
有
控
制
資
本
支
出
，
落
實
效
益
評

估
，
減
少
醫
療
器
材
藥
品
庫
存
量
，
爭
取
醫
療
項
目
給

付
與
收
入
查
漏
，
人
事
升
遷
進
用
管
制
凍
結
，
成
本
會

計
管
理
制
度
推
行
，
及
各
項
費
用
均
切
實
撙
節
等
等
，

結
果
促
使
現
金
大
量
不
斷
的
增
加
，
銀
行
定
存
由
最
初

三
億
元
，
增
至
卅
八
億
元
︵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︶
，
財

政
結
構
已
趨
健
全
。

資
金
有
效
的
運
用
：
財
務
人
員
隨
時
檢
討
現
金

需
求
，
作
最
有
利
的
運
用
與
調
度
。
例
行
而
固
定
的

支
出
，
應
先
規
劃
從
到
期
的
定
存
配
合
支
付
。
除
保

持
必
要
的
週
轉
現
金
外
，
其
餘
均
轉
為
長
短
期
定
存
，

每
日
與
銀
行
查
詢
往
來
帳
戶
，
儘
量
使
用
未
兌
現
支
票

餘
額
，
遇
有
透
支
即
調
撥
補
足
，
有
如
民
營
企
業
一
樣

跑
三
點
半
︵
此
點
各
公
立
醫
療
機
構
很
少
做
到
︶
。
根

據
審
計
部
八
十
二
年
度
各
醫
療
作
業
基
金
決
算
資
料
顯

示
：
台
大
醫
院
、
成
大
醫
院
、
台
中
榮
總
等
銀
行
活
期

存
款
及
庫
存
現
金
均
為
一
億
餘
元
，
高
雄
榮
總
七
千
餘

萬
元
，
而
台
北
僅
二
百
餘
萬
元
，
且
利
息
收
入
達
三
億

餘
元
。
可
見
資
金
有
效
的
運
用
，
確
能
創
造
極
高
的
附

加
效
益
，
財
務
管
理
在
醫
院
營
運
上
應
是
極
為
重
要
的

一
環
。六

、
員
工
福
利
（
鼓
舞
士
氣
）
：

醫
院
員
工
同
仁
全
部
參
加
中
央
公
教
人
員
福
利
互

助
，
凡
遇
結
婚
、
喪
事
、
重
大
災
害
及
退
休
資
遣
之
事

實
發
生
時
，
均
依
規
定
領
有
一
定
數
額
之
補
助
。
但
因

人
數
眾
多
，
難
作
週
全
的
照
顧
，
故
所
發
生
的
補
助
數

額
甚
微
。
本
院
為
加
強
員
工
同
仁
的
精
神
生
活
，
另
訂

有
福
利
措
施
。
計
有
：
員
工
自
強
活
動
，
每
年
辦
理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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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，
使
每
位
員
工
同
仁
有
一
次
休
閒
旅
遊
機
會
，
每
人

補
助
二
千
，
作
為
鼓
勵
。
舉
辦
員
工
慶
生
會
，
一
月
辦

理
一
次
，
每
位
壽
星
致
贈
禮
金
二
千
元
，
以
示
賀
意
。

此
外
，
每
年
每
人
製
發
休
閒
服
裝
一
套
，
由
院
方
補
助

二
千
五
百
元
，
交
各
單
位
自
行
覓
商
製
作
。
以
上
均
係

於
院
方
轉
虧
為
盈
後
，
鼓
勵
同
仁
工
作
士
氣
的
措
施
。

七
、
績
效
制
度
的
建
立
（
獎
勵
績
優
人
員
）
：

編
製
各
成
本
中
心
年
度
績
效
預
算
，
以
預
算
掌
握

收
入
與
控
制
成
本
，
由
年
度
員
工
績
效
獎
金
中
提
成
發

給
執
行
預
算
績
優
單
位
。

依
員
工
個
人
工
作
狀
況
，
將
其
薪
資
的
一
部
分
與

醫
院
營
運
相
關
連
；
主
治
醫
師
以
上
之
醫
師
是
獨
立
作

業
，
創
造
醫
院
收
入
，
依
據
其
個
人
工
作
量
與
值
，
發

給
專
勤
醫
師
費
。
其
餘
員
工
多
屬
分
工
合
作
，
為
團
體

而
作
業
，
故
依
醫
院
營
收
發
給
效
率
加
給
，
並
按
單
位

特
殊
建
立
績
效
評
估
標
準
，
每
月
據
實
績
評
出
成
績
優

劣
，
加
︵
減
︶
成
發
給
效
率
加
給
。

醫
務
部
門
為
收
益
中
心
，
年
度
營
運
有
盈
餘
單

位
，
由
績
效
獎
金
給
予
獎
勵
。

上
述
獎
勵
辦
法
，
先
以
﹁
員
工
變
動
待
遇
核
發
要

點
﹂
，
專
案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定
實
施
，
並
遂
年
檢
討

改
進
。八

、
結　

語

自
實
施
財
務
管
理
改
進
措
迤
，
醫
療
收
支
逐

年
有
大
幅
度
的
成
長
。
在
損
益
方
面
，
由
七
十
七

年
度
的
虧
損
四
億
四
千
萬
元
，
七
十
八
年
度
虧
損
降

為
二
億
九
千
八
百
萬
元
，
而
自
七
十
九
年
度
起
即
轉

虧
為
盈
，
計
醫
療
作
業
收
入
剩
餘
五
千
萬
元
，
八
十

年
度
剩
餘
二
億
六
千
三
百
萬
元
，
八
十
一
年
度
剩
餘

二
億
六
千
七
百
萬
元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剩
餘
二
億
二
千
餘

萬
元
。
轉
虧
為
盈
的
主
，
因
是
由
於
銳
意
加
強
成
本
會

計
的
管
理
功
能
，
加
上
各
單
位
的
密
切
合
作
。
因
任
何

浪
費
都
由
各
成
本
中
心
直
接
負
責
，
而
且
影
響
其
用
人

和
增
購
儀
器
等
控
管
，
是
以
能
充
分
發
揮
成
本
會
計
制

度
，
績
效
預
算
管
理
的
功
能
。


